贵港分行本级员工、桂平支行员工
2025-2026年体检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贵港分行本级员工体检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1.服务范围
建行贵港分行本级员工（含在职员工、离退休人员，下同）健康体检，两年预计共487人次，最终体检人数以实际参加体检的人数为准。
2.服务时间
具体时间由建行贵港分行与入选供应商商定。
3.服务形式
现场体检。

4.体检项目选择
体检项目采取供应商提供体检项目套餐的方式。体检项目套餐中应包括常见的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心电图、腹部B超等基础项目，供应商可结合我方员工特点、自身体检服务能力等因素，在基础项目上增加其他体检项目，并结合男、女员工的生理特点有所区别。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服务供应商应为依法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须为贵港市城区的公立医院，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医疗服务资质，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服务质量要求

1.建行贵港分行负责组织员工进行体检，并与供应商共同协商体检套餐及约定体检时间等相关事宜，供应商负责做好接待工作并提供免费早餐。

2.供应商本着科学、严谨、保密的工作态度，依据双方约定的体检项目内容和要求为建行贵港分行本级员工进行体检,并提供体检结果分析,阳性结果的追踪、回访、检后健康咨询及健康指导,建立健康电子档案,并为重大阳性结果者进行专家会诊、提供住院治疗等绿色通道。

3.建行贵港分行在协商好体检套餐并由供应商做好指引单之后，仍需增加人员时，应凭单位证明并加盖公章方能增加；体检项目不得更改，不能退费。

4.建行贵港分行员工体检表只限本人使用，不准他人替检，如有替检，供应商有权拒检。员工应在约定体检时间内检完所有项目，不检项目超时（10个工作日）均视为员工自愿放弃，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应当提前说明。

5.体检使用的医疗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通过技量监督部门年审。
6.供应商保证体检场所，体检使用的一次性无菌医疗、卫生用品，体检现场实验室采样及相应检测条件符合卫生部《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试行）》以及广西和贵港市的相关规定。

7.所有化验、诊断等均在供应商院内完成，不能转交或委托其他医疗机构或单位执行。

8.体检中发现有重大疾病及相关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建行贵港分行体检负责人或其本人，以便及早复查、治疗。  

（四）服务数量要求
体检人数预计为487人次，具体以实际体检人数为准；供应商日接待体检人数不少于200人。采购入选服务供应商共1家。
（五）服务供应安排

1.双方约定的体检项目，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必须在2025年11月30日前，在供应商设在贵港市内的体检中心完成。如遇特殊情形需变更体检时间、地点的，由双方协商解决。
2.体检中发现有重大疾病及相关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建行贵港分行体检负责人或其本人，以便及早复查、治疗。  
3.体检结束后，体检报告（健康档案）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装入专用档案袋封口，由建行贵港分行指定的人员统一领取。为了更好的保护个人隐私，体检报告不能代领（建行贵港分行联系人除外），若确实要代领，则需经建行贵港分行同意，并按病案管理要求提供受检人及代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供应商不得向其它任何无关人员泄漏建行贵港分行体检人员相关信息，并提供壹份建行贵港分行员工体检信息的汇总电子文件，同时按要求建立建行贵港分行职工健康档案。
4.建行贵港分行体检人员在体检过程中发现较为重大的疾病，提出需要进行不属于体检项目范围的其他检查或专科治疗的，相关费用由其个人自理。
（六）款项支付要求
体检结束后，供应商根据实际体检人数及体检项目向建行贵港分行出具费用结算清单，双方核对无误后，供应商开具由财政部统一监制的收费票据，建行贵港分行在收到票据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全部费用划到供应商指定账户。

（七）报价要求
供应商应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公布的《广西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21年版）》及《自治区医保局关于动态调整我区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桂医保规〔2024〕1号）或供应商对外服务价格为基准价格（最终以服务项目价格低的为基准价格），按折扣进行报价，结算价格=基准价格*折扣。供应商体检项目价格与上述基准价格不同的，按供应商实际公布的价格计算。

二、桂平支行员工体检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1.服务范围
桂平支行员工（含在职员工、离退休人员，下同）健康体检，两年预计共133人次，最终体检人数以实际参加体检的人数为准。
2.服务时间
具体时间由桂平支行分别与入选供应商商定。
3.服务形式
现场体检。

4.体检项目选择
体检项目采取供应商提供体检项目套餐的方式。体检项目套餐中应包括常见的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心电图、腹部B超等基础项目，供应商可结合我方员工特点、自身体检服务能力等因素，在基础项目上增加其他体检项目，并结合男、女员工的生理特点有所区别。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服务供应商应为依法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须为桂平市城区的公立医院，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医疗服务资质，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服务质量要求

1.桂平支行负责组织员工进行体检，并与供应商共同协商体检套餐及约定体检时间等相关事宜，供应商负责做好接待工作并提供免费早餐。

2.供应商本着科学、严谨、保密的工作态度，依据双方约定的体检项目内容和要求为桂平支行员工进行体检,并提供体检结果分析,阳性结果的追踪、回访、检后健康咨询及健康指导,建立健康电子档案,并为重大阳性结果者进行专家会诊、提供住院治疗等绿色通道。

3.桂平支行在协商好体检套餐并由供应商做好指引单之后，仍需增加人员时，应凭单位证明并加盖公章方能增加；体检项目不得更改，不能退费。

4. 桂平支行员工体检表只限本人使用，不准他人替检，如有替检，供应商有权拒检。员工应在约定体检时间内检完所有项目，不检项目超时（10个工作日）均视为员工自愿放弃，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应当提前说明。

5.体检使用的医疗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通过技量监督部门年审。
6.供应商保证体检场所，体检使用的一次性无菌医疗、卫生用品，体检现场实验室采样及相应检测条件符合卫生部《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试行）》以及广西和贵港市的相关规定。

7.所有化验、诊断等均在供应商院内完成，不能转交或委托其他医疗机构或单位执行。

8.体检中发现有重大疾病及相关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建行贵港分行体检负责人或其本人，以便及早复查、治疗。  

（四）服务数量要求
体检人数预计为133人次，具体以实际体检人数为准；供应商日接待体检人数不少于50人。采购入选服务供应商共1家。
（五）服务供应安排

1.双方约定的体检项目，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必须在2025年11月30日前，在供应商设在桂平市内的体检中心完成。如遇特殊情形需变更体检时间、地点的，由双方协商解决。
2.体检中发现有重大疾病及相关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桂平支行体检负责人或其本人，以便及早复查、治疗。  
3.体检结束后，体检报告（健康档案）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装入专用档案袋封口，由桂平支行指定的人员统一领取。为了更好的保护个人隐私，体检报告不能代领（桂平支行联系人除外），若确实要代领，则需经桂平支行同意，并按病案管理要求提供受检人及代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供应商不得向其它任何无关人员泄漏桂平支行体检人员相关信息，并提供壹份桂平支行员工体检信息的汇总电子文件，同时按要求建立桂平支行职工健康档案。
4.桂平支行体检人员在体检过程中发现较为重大的疾病，提出需要进行不属于体检项目范围的其他检查或专科治疗的，相关费用由其个人自理。
（六）款项支付要求
体检结束后，供应商根据实际体检人数及体检项目向桂平支行出具费用结算清单，双方核对无误后，供应商开具由财政部统一监制的收费票据，由桂平支行的上级行贵港分行在收到票据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全部费用划到供应商指定账户。

（七）报价要求
供应商应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公布的《广西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21年版）》及《自治区医保局关于动态调整我区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桂医保规〔2024〕1号）或供应商对外服务价格为基准价格（最终以服务项目价格低的为基准价格），按折扣进行报价，结算价格=基准价格*折扣。供应商体检项目价格与上述基准价格不同的，按供应商实际公布的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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